
清代内务府都虞司职能考释 087

在翻阅清代内务府档案时，笔者发现以负责膳食、渔猎、采捕为基本职能的内务府部门之一都虞司，

竟然有权议处官员，其职能跨度如此之大，引起笔者诧异与注意，本文通过官修典籍、档案来考释都虞

司的职能，并藉此探索内务府各部门职能配置的考量因素。

一  官修典籍中都虞司的职能

都虞司作为清代内务府部门之一，其职能与内务府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清入关前已有内务府，但

其内部机构设置尚不清楚。如《八旗通志初集》所记载：“国初，置内务府，掌内府财用出入，及祭祀、宴

饗、膳馐、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
‹1›
这句话概括了入关前内务府的职能，其中，宴饗、膳馐等

后来都属于都虞司的职能。有学者考证，努尔哈赤有负责捕貉、放鹰、采蜜、打鱼等工作的包衣和负责饮

食的“备膳之人”“御前庖人”
‹2›
，这些正是后来都虞司的职能。由此可知，入关前的内务府虽然没有系统的

都虞司机构设置，但有着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为有实无名阶段。

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仿照明制设立十三衙门，以代替入关前的内务府组织，十三衙门之一的尚膳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181）和国家社科冷门绝学

项目《康熙朝内务府满文档案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018）的阶段性成果。

‹1›  （清）鄂尔泰等修、李洵等校《八旗通志初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73页。

‹2›   详见李文益《清前期包衣牛录组织研究》，方志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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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都虞司作为内务府所辖的事繁之司，其职能从负责膳食、渔猎，逐步扩展到

掌管三旗禁旅、议叙议处府属文武官员，其中议处府属文官的职能是会典、则例等成文

章法所不曾规定的，但是内务府档案却显示了这一职能。在议处官员方面，都虞司与专

司审判的慎刑司在案件事实陈述、法律适用等方面并无二致，区别在于数量不同。在都

虞司所辖群体诉讼方面，案情重大的则由都虞司移交慎刑司。都虞司分享了慎刑司的部

分审判职能，这说明了内务府机构职能分工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皇权，皇权主

导下的成文章法也会为皇权所变通，甚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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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御膳、筵宴等事务。在明朝政制中，尚膳监“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诸事”
‹1›
，“掌供养奉先殿并御

膳与宫内食用之物”
‹2›
。顺治十八年（1661），四辅臣主导的朝廷裁撤了十三衙门，恢复了入关前的内务府

组织，取代尚膳监的是采捕衙门
‹3›
，并把南苑归采捕衙门管理。“采捕衙门”这个名称，反映了满洲打牲

文化的色彩，符合清初摒弃明制、崇尚满洲的氛围。从尚膳监到采捕衙门，不仅名称变化，职能也随之

变化，工作的重点不再局限宫禁，而是侧重于采集、田猎、打牲，以及从事这些活动的群体的管理。

康熙十六年（1677）内务府机构改革时，采捕衙门改称都虞司，一直沿用至清末。“都”，意为都水，

掌管水利、航政。“虞”是掌管山林川泽之意，可见，都虞司所涉事项比尚膳监、采捕衙门更广。而关于

其职能的记载，也更为丰富。既有官修典籍，也有私家著述。官修典籍主要体现在会典、则例、史书等

方面。《大清会典》规定：“掌府属武职官员之铨选，核官兵之俸饷赏恤。凡山泽采捕之事，皆掌焉。”
‹4›

《总管内务府则例》规定：“职掌三旗禁旅训练遣调及渔猎等事。”
‹5›
《钦定历代职官表》记载：“掌府属武职

升补，及三旗禁旅训练遣调供应畋渔之禁令。”
‹6›
《日下旧闻考》记载：“都虞掌升补武职，咨行俸饷及供

应畋渔等事。”
‹7›
《清史稿》记载：“都虞掌武职铨选、稽核俸饷、恩恤、珠轩、岁纳、佃渔、岁输，并定其额以

供。”
‹8›
这几条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说明了都虞司的职能是掌三旗禁旅训练调遣、府属武职官员的升迁调

补以及供应渔猎之物等。官方典籍中的这些记载也为当时的私家著述所印证。如《啸亭杂录》记载：“都

虞司掌内府兵卫等事。凡训练内府护军、骁骑，岁以春秋二季，由该管官督率操演，各赏罚有差。凡宿

卫大臣、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轮，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直宿，其直宿西华门北

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皇子、福晋出入，

递减骑从。凡畿辅行宫，京东七处，京西四处，京北六处，口外十三处，各设千总若干人，分隶汤山、

盘山、黄新庄、热河各总管管辖。凡捕牲乌拉官弁，亦隶属焉。”
‹9›
《清宫述闻》记载：“都虞司掌府属武职

升补及内府护军供应、畋渔，并掌管御舟、鹰房、鹘房、狗房。”
‹10›

‹1› 《明史》卷七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30页。

‹2›  （明）王世贞《弇山堂別集》卷九〇，第10、12页。

‹3›   关于此，《清史稿》记载康熙元年（1662）改尚膳监为采捕衙门，“康熙元年，诛内监吴良辅辈，复以三旗包衣设内务府，改尚膳

监为采捕衙门。”（参见《清史稿》志一〇〇《职官内务府》，第9页。）而《大清会典》《八旗通志》《钦定历代职官表》等资料均记载顺治十八年

（1661）尚膳监改为采捕衙门。

‹4›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三《内务府织染局》，第4页。

‹5›   故宫博物院《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第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6›  （清）爱新觉罗·永瑢《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三七，第15页。

‹7›  （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第14页。

‹8›   前揭《清史稿》志一〇〇《职官内务府》，第5页。

‹9›  （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229页。

‹10›   章乃炜等《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上），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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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著述对官方典籍的印证，不能排除对之借鉴、引用，从而导致记载存在雷同现象，比如《清宫述

闻》曾说明其资料来源为《大清会典》。但这一切至少说明了清代对都虞司职能已达成共识，具体来说，

都虞司职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内务府所属三旗官兵等武职人员挑选、升迁降调、俸饷钱粮抚恤发放、日常管理与操练、皇帝巡行扈

从、看守罪犯等事宜。

2. 渔猎、采捕事宜以及相关群体的管理。内廷所需的飞禽、走兽、东珠、蜂蜜、人参等由其供应，下

辖参丁、捕户、网户、狐户、鹰户、雀户、鹳户、鹌鹑户、鸭子户等从事供应这些物品的群体，负责这些群体

的管理。

3. 罪犯发遣。该职能基于上述两项职能延伸出来。一般来说，负责执行罪犯发遣的是兵部，然而，

都虞司也负责一部分罪犯遣送。兵部负责发遣到黑龙江、宁古塔、云贵等地，都虞司负责遣送到打牲乌拉

之地。顺治十六年（1659）奏准，“凡内务府应发遣打牲乌拉人犯及各部院衙门咨送发遣打牲乌拉人犯，

均呈堂移送都虞司发遣”
‹1›
。之所以有此规定，一方面打牲乌拉是都虞司所辖，另一方面，都虞司掌管着

三旗禁旅，有能力执行遣送。

4. 议叙议处官员。分为四种：①总管内务府大臣的议叙议处。“凡总管大臣奉旨议叙议处者，列其

例以疏请，总管大臣遇有应行议叙议处之事，奉旨交府办理者，由司察例具奏。”
‹2›
②府属官员的议叙。

“府属各官，遇有应行议叙者，均由司察例具奏。”
‹3›
③慎刑司官员的议处。“惟慎刑司官，遇有议处之

事，由司办理。”
‹4›
慎刑司专司内府案件的审理，当然也包括内府官员的议处案件，此规定考虑到回避，

当议处慎刑司官员时，则由其他部门审理。④府属武职官员的议处。

5. 咨送、查明相关材料。议叙议处总管内务府大臣时，由吏部负责的，由都虞司负责将所议之官员

材料咨送吏部；府属官员请假、请封、出差时，都虞司分别咨行兵部、吏部等相关部门；府属官员议处时

的记录、加级情况，都虞司负责查明。

6. 书吏期满考核。内务府各部门的书吏，“如遇五年役满，堂书吏不考职，其余由本司考职，分别

等第，咨吏部注册铨选。惟宁寿宫一人、奉宸苑二人，由该处办理”
‹5›
。可知，都虞司负责考核内务府堂、

宁寿宫、奉宸苑之外的内务府各部门书吏的考核。

从官修典籍记载的都虞司发展历程及职能来看，都虞司名称、职能的改变在顺康两朝完成，从尚膳

监、采捕衙门到都虞司，职能逐渐扩大。在诸项职能中，御膳、采捕、渔猎等传统职能出现较早，清入

‹1›   前揭《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五《内务府三一》，第2页。

‹2›   前揭《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三《内务府都虞司》，第6页。

‹3›   前揭《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三《内务府都虞司》，第6页。

‹4›   前揭《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三《内务府都虞司》，第6页。

‹5›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一《内务府都虞司》，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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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之前已有。而议叙议处官员、考核书吏、咨送、查明、扈从等后来出现的职能则在乾嘉两朝发展而成，

因为这些职能最早出现在嘉庆朝会典中，比起乾隆朝会典，嘉庆朝会典新增的部分是从乾隆二十三年

（1758）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规定。经过乾嘉两朝的发展，都虞司职能基本定型。

二  内务府档案中的都虞司职能

有别于其他朝代，清代史料不仅有官修典籍、私家著述，还拥有大量档案。关于都虞司的史料也不

例外，前述官修典籍、私家著述关于都虞司职能的内容在内务府档案有所体现，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

意的是，档案中也有官修典籍、私家著述所不曾记载的职司活动，主要体现在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

王爷、府属文官的议处，而非仅仅是慎刑司官员的议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结构完整，

奏案的第一页写明责任者，即该奏折所涉事项的处理出自哪个部门，因此可以清晰地了解都虞司处理政

务的情况。据此可知，都虞司承担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属文官议处案件主要体现在成造、

工程、动植物、河域、文字、耗费、仪制等诸多方面。议处依据的是大清律例、吏部处分则例，常用的有失

察、不行详查、疏忽、迟延、钦部事件逾限等例，以及不应、应申上而不申上、造作不如法等律。案件事实陈

述、法律适用等方面与慎刑司办案无二，若不看奏案第一页，则无法辨别出自慎刑司还是都虞司。议处

案件集中于乾隆至宣统朝，其中乾隆朝案件比较典型，笔者整理了乾隆朝议处案件，见［表一］。

［表一］   乾隆朝内务府都虞司议处总理总管内务府事务王爷、 府属文官奏案一览表

类别 题名 原纪年

成造类

奏为办理铸钟簨粗糙镀金甚薄将和硕庄亲王并承办官员查议事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奏为造办处收贮大蒙古包添饰磨蹭将该管之郎中金辉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奏为失查监造花炮处成做烟火盒子多开毛竹将承办之郎中海德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奏为查议造办处各作领项报销迟延之官员等并该管大臣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奏为修理金玉辂辇误请动用金两不合将郎中福英等议处事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成做蒙古包销算迟延将该管官员罚俸事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为宗镜大昭之庙白台楼内现八宝歪扭炉座仔口不稳查议该管大臣官员事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一日

奏为瀛台三海等处应修船只奏迟将该苑大臣官员罚俸事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奏为造办处成做朝珠箱粗糙查议该处大臣官员事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为大西天殿内供器成做石座实属不合请将大臣官员议处事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工程类

奏为安远庙工程该监督并未详细丈量将该监督萨哈亮等议处事 乾隆三十年九月初二日

奏为保和中和太和砖石工程销算迟延应将承办工程大臣官员照例罚俸事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奏为修理乾清门至大清门石道甬路工程所余银两迟延交纳查议事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为丽正门外安设石狮子粗糙歪斜将内务府大臣三和等罚俸三个月事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为苑副福著带领匠役糊饰槛窗上余纱未行裁去将办之福著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为遵旨随至紫碧山房等处俱已迸裂将承办官员罚俸事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为万寿山等处工程旧料改充新料混行开销应将原办工程之大臣监督等一并
交府查议事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奏为议覆粘修清漪园等处工程失察之大臣和员外郎天德苑副七十一福成等罚
俸事

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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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题名 原纪年

工程类

奏为范清济代弟查销用过长河工程木植银两应将造报舛错遗漏之郎中石宝等
罚俸事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奏为议处修理正大光明殿等处工程将原派监修苑丞育麟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奏为承办静明园后山庙东石上佛像莲座歪扭将监督尼初贺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奏为同乐园等处添建房屋工程报销迟延查议承办该管大臣监督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奏为承修双鹤斋之存素殿等处错用松木着落监督赔修将该管大臣监督等查议
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奏为郎中明山承修西面牌楼 旧着照工部式例赔修将管工大臣监督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闰五月十七日

奏为揽翠亭桥座铺板糟朽脱落将该管大臣苑副福著等各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奏为极乐世界等处瀑布水法粗糙查议大臣三和等并该监督等事 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奏为千佛阁殿内后檐垂下将该监督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奏为舍卫城南北楼座迸裂查议大臣三和监督郎中长海事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为静宜园工程报销迟延将承办之大臣官员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奏为热河舍利塔工程销算迟延将大臣三和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

奏为惠山园殿座陈设被雨浸湿着大臣刘浩等赔修议处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为布达拉庙金瓦法高低不平将大臣三和监督喜顺等各降级调用事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奏为乾清宫养心殿等处糊窗多用高丽纸张将大臣福隆安并官员等各罚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为补砌都罡殿大墙空洞错误之大臣三和官员等赔修并罚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奏为查议修理宝相寺旁行宫工程奏销迟延请将大臣三和苑副六达塞罚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奏为修理望蟾阁海墁不合将监督姚良等并大臣刘浩等罚俸事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奏为畅春园内断落桥板查议官员事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日

奏为马厂东门外小桥坍塌官员大臣等罚俸事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奏为正阳门楼闪裂查议该管大臣监督等事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静明园清吟平台渗漏将该工官员分别查议事 乾隆四十六年又五月二十六日

奏为昭庙平台方坍塌议处员外郎阿尔拜阿等事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奏为帝王庙碑亭工程报销迟延将大臣官员罚俸事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四日

禾苗树株
动物类

奏为瀛台三海所种油菜生虫受伤将该管大臣四格员外郎倭升额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为静宜园太监高朝凤偷砍官树将该管大臣迈拉逊并员外郎福德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六日

奏为查议清漪园内耕织图等处栽种藕秧稀少之大臣和尔经额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狍只倒毙查议郎中英武等事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奏为回乾树株未经除去将员外郎锡龄等查议事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为民人张福禄等偷打南苑鹿只将该管官员等罚俸事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河滩类
奏为泉宗庙东门外河泡淤浅察议该馆大臣官员事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十日

奏为西阙门外护城河内淤滩查议该苑大臣官员事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文字类

奏为逃走太监王明混供王爷字样入折将承办大臣司官郎中七十一等各罚俸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奏为武英殿奏销黄册内讹写恭字将承办之监造吉兰泰并管理大臣官员等罚
俸事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奏为糊饰养心殿西暖阁窗户霉渍错写雨渍将原办官员外郎连城等议处事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奏为茶库员外郎福昌将大臣刘浩职名遗漏议处事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奏为清字经馆办理王体清文鉴迟延查议该管大臣官员事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奏为清字经馆进呈汉经内夹签未经撤去将总裁等议处事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报清字经馆讹写字样将该管总裁官员等议处事 乾隆五十年六月十六日

奏为清字经馆进呈经卷舛错察议该馆总裁提调等官事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奏为清字经馆进呈经卷错误十次议处提调赵 事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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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题名 原纪年

文字类

奏为清字经馆进呈经卷舛错察议该馆总裁等官事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奏为会计司题本内将四等庄头张赶生花名开写在前实属错误将堂司各员分别
议处事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亏少耗多类

奏为议处盛京三陵金银器皿亏少将历任大臣等分赔并郎中查拉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奏为奉宸苑亏缺银两着落值月官员等分赔事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为圆明园等处上年多用红罗炭煤等将承办官罚俸事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七日

仪制类

奏为都虞司遗漏侍卫双保等侍班将该司官员交该处议处事 乾隆十年七月二十日

奏为每逢驾幸预备拿苑副三德误差之失察大臣德保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奏为皇帝祭天坛将引伞落下该管官员等议处事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奏为墩灯燃点不及将该管员外郎庆德等罚俸事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三日

官员行为类

奏为查议历任拣选缎匹不力之司员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奏为查议奏事处员外郎舒德等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为失察中正殿员外郎德泰等赴园看戏之各堂官罚俸事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奏为九江关监督全德之弟积德私行出京将该管官员一并议处事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奏为查议郎中四福等事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奏为考文举马步骑射不齐查议该管大臣官员事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其他类

奏为员外郎达兰泰等挪移公项侵喂草豆案内查议务府大臣官员事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

奏为清漪园内席窝铺失火查议该管大臣监督事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奏为议处疏脱越狱窃犯官保之郎中佛宁等大臣质郡王永瑢等罚俸事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为窃犯刘成脱逃问官议处罚俸事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奏为奉宸苑藏经虫蛀将管官议处事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奏为遗失玉册查议承办官员事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为文渊阁积有粪土查议该管官员事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为披甲王勇泰等行窃将失察之大臣官员罚俸事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该表，从议处对象来看，只有乾隆十年（1745）的《奏为都虞司遗漏侍卫双保等侍班将该司官员

交该处议处事》这一个案件所涉都虞司文官，其他案件的议处均是内务府其他部门的文官，而且所涉事

项基本不属于都虞司所辖事项。议处本部门文官，于政制体系来说尚算合理，而且，在实践中，有部

门议处与所辖事务相关的王爷、文官的案件。比如，乾隆十一年，三陵总管贝勒允祁以及官员禄庆、巴图

等人将回杆树株收多报少，并且私勒遵化州地方官将树株运输到围墙外，负责祭祀、礼仪的掌仪司议处

了允祁、禄庆、巴图等人
‹1›
。但是，像都虞司这样拥有议处其他部门文官、且所涉事项不在管辖之内职能

的，除了慎刑司之外，绝无仅有。

都虞司议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属文官的职能，在会典、则例等成文法中并未规定，

根据档案记载，可知是实际上行使着这项职能，皇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予以认可。议处官员是重要事

情，成文法连咨送、查明这类程序性的职能都规定，为何对议处官员如此重要之事却没有规定呢？是否

‹1›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内务府奏案，《奏为议处三陵总管贝勒允祁等需报树株并私勒拉运脚价赔还事》， 05-0076-033号，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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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档案记载的时间早于成文法的出台，以致于成文法无从规定？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

案，最早的一条档案是乾隆十年，而大多数档案是乾隆三十年以后及嘉道两朝。而成文法在入关后即

有，显然这种考虑并不成立。根据档案，都虞司议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属文职官员，是

依据皇帝的命令，属于奉旨交办事件。一般是“交总管内务府议处/查议”之类表达，但是这种命令非常

模糊，指示并不明确，慎刑司议处案件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但不论如何，这都说明了都虞司议处管理总

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属文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的命令。

综上，根据清代政制传统，各衙门职能属于国家典制，由会典、则例等成文章法予以规定，然而，

都虞司议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属文官的职能在有清一代的五部会典和则例中均未提及，

只是在内务府档案记载了其行使这一职权的事实，说明了都虞司议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

属文官这一职能在实际中为皇帝、朝廷所认可，但并未被吸收到成文章法中予以规定。这一点反映了成

文章法的有限性。

三  都虞司与慎刑司职能的交叉

作为内务府两个平行部门，都虞司、慎刑司彼此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在审判业务方面出现了交叉。

作为专司审判之部门，慎刑司的审判业务范围广于都虞司，涵盖了都虞司的审判业务。换言之，都虞司

的议处官员与处理所辖群体的纠纷之业务，慎刑司也有权为之。

就议处官员来说，根据奏案记载，在案情事实的描述、推理过程、法律适用等方面，两司的处理大同

小异，并非因为慎刑司乃专司审判部门就赋予其高于都虞司的审判权限，比如都虞司只负责杖刑以下的

案件，杖刑以上的则移交慎刑司，这类依案件轻重而定的审级规定是不存在的。惟一的区别在于量的不

同，都虞司议处案件数量无法与慎刑司相比，这一点也反映了慎刑司乃专司审判之部门。

就都虞司所辖群体诉讼而言，两者存在着审判能力的区分。嘉庆年间，都虞司官员曾在一份呈稿中

这样说：“向来职司所属牲丁等遇有词讼事件，先赴本司具呈，核其情节轻重，即行呈明办理，内中有

情节较重者，或送慎刑司，或咨部审办，俟办结后咨覆本司，以备存案。”
‹1›
这说明了都虞司对于所辖群

体纠纷的诉讼管辖权以及与慎刑司之间的分工。都虞司拥有案件最初受理权，其所辖群体必须先向其呈

诉。若案情重大、复杂，或移交慎刑司，或移交刑部。

与审判业务相联系，两者在人员方面存在着流动。档案显示，慎刑司有从都虞司调入通晓律例、

可堪审判之员。比如，乾隆四十九年，都虞司员外郎长兰被调至慎刑司。嘉庆二十一年（1816），都虞

司郎中文运调至慎刑司郎中，“查有都虞司郎中文运，前在慎刑司行走有年，该员于刑名事务较为熟

‹1›   嘉庆九年八月初四日内务府呈稿，《为呈明正黄旗鸦鹘户赵大麒控告族叔赵万荣等争种差地分租不清案原被告等送交慎刑司

审讯事》，05-08-003-000026-0001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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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该员调补，于公务似有裨益”
‹1›
。可知，都虞司人员或作为专职人员，或以兼职身份进入慎刑司

工作。

会典规定都虞司负责慎刑司官员的议处，乃基于避嫌之考量，然而根据档案记载，慎刑司官员的议

处多元化，或交本司，或交吏部，或交都虞司。试举几例：乾隆十二年，慎刑司官员审理太监王玉逃

走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均出现错误，承审官员则由本司处理。乾隆四十二年，慎刑司监狱羁押的

犯人刘成越狱逃脱，负责看守犯人的章京、披甲人交刑部治罪，慎刑司郎中苏楞额、福克精额、委署催长

八十四等人交与都虞司议处
‹2›
。咸丰十年（1860），慎刑司主事恩照旷职，员外郎恒裕、景佑、兼司员外郎

耀安等三人不常来署衙处理公务，这四人被送交吏部议处
‹3›
。

综上，都虞司与慎刑司在审判职能方面的交叉关系可以归纳为：都虞司审判业务范围小于慎刑司，

数量少于慎刑司。就官员议处而言，两者在法律推理与适用、审判级别等方面没有差别，就都虞司所辖

群体诉讼而言，都虞司拥有最初受理权，当案情重大、无法胜任审理时，则移交慎刑司。两者之间存在

人员的流动。会典虽规定慎刑司官员的议处由都虞司负责，但实际并非如此，慎刑司官员的议处主体多

元化，本司、都虞司、刑部、吏部均可为之。

四  余论

清代、民国时期的官方典籍、笔记等资料中均没有提及都虞司议处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王爷、府

属文官，然而清宫档案中有不少此方面的案例，如果说这些档案在清代不能公开，非本衙门人员看不

到，但是在民国时期是公开的，然而《清史稿》在编纂时却没有吸收这些内容。20世纪90年代故宫博物

院专家编写的《故宫辞典》却提及了都虞司的该项职能，“管理文武官员的议叙议处”
‹4›
，想必编者考虑到

了相关档案内容。

整体上看，都虞司各职能跨度较大，所涉群体较多，既有一品大员，也有不入流牲丁；所涉事项

较多，既有升迁议处，也有打猎采捕。在各项职能中，打牲及其相关群体的管理是其“本业”，符合“都”、

“虞”的本意，除此之外的职能只能算是“副业”，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副业”多且杂，有超过“本业”之嫌。

另一方面，“本业”与“副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以膳食、采捕为主的衙门竟然能议叙议处官员，这种制度

安排令人匪夷所思。不过，这在内务府各司的职能配置中并非鲜见。比如，掌仪司，顾名思义，负责宫

‹1›   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内务府奏销档，《奏请以都虞司郎中文运调补慎刑司郎中之缺折》，479-10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2›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内务府奏案，《奏为窃犯脱逃各管官照例罚处事》，05-0332-00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销档，《奏请严议差使怠惰之慎刑司主事恩照事折》，686-20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万依《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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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礼仪、礼乐、祭祀等事，然而，太监的考核升迁、果园赋核等事项也归其管理。太监这一庞大群体，分

布在宫禁各部门，不惟祭祀礼仪部门，而由掌仪司负责考核升迁，难以令人信服。会计司是内务府专司

赋税的机构，果园赋核归会计司不更合适吗？诸如此类的安排无法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理论解释。

都虞司这种职能配置反映了内务府分工的混乱与多头管理。就议处官员来说，慎刑司虽为法定的

专司部门，但“专”并非“惟一”，都虞司可以为之，甚或掌仪司也偶为之。太监案件更是如此，除了慎刑

司，宫殿监、掌仪司都可以处理。这种多头管理不仅源自皇帝的临时指定，更多的是成文章法的规定，

这说明内务府各部门职能配置虽以分工为基础，但仍有不同时期的各种临时性因素导致原有的分工体系

被打破，逐渐更替、塑造，从而使原有的界限难以明确，呈现出模糊状态。

不同部门的职能出现交叉混合，在清代政制中并非鲜见，部院衙门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

如六部官员的议处，刑部、吏部均可以为之。这种大环境为内务府系统各机构之间的职能交叉提供了理

念方面与实践方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为朝廷政制体制中的一员，但由于事关宫禁，又有着有别于

外朝机构的运行法则，因此在机构职能交叉混合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外朝机构职能交叉多由则例

规定，而内务府机构职能交叉多来自皇帝的命令。比起外朝机构，受皇权影响更大、更为直接。实用主

义的导向使得有清一代的政制始终在成文典制与实用权宜之间摇摆，为实现既定目标可以凭权宜之计摆

脱、绕开成文典制的约束，这在宫禁制度中尤为明显，皇帝的临时任事往往打破既定的职能分工，从而

带来职能的交叉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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